广播电视编导  本科专业培养计划

所属系：文学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学制：四年

学科门类：艺术学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代码：130305

专业大类：广播电视编导              授予学位：文学学士

适应年级：2021级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负责人：刘成轩

一、培养目标


 本专业着眼于广播电视学科发展及产业前沿，致力于培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高素质、强技能的创造性人才，适应于广播电视节目编导、频道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工作，为广播电视系统及其他传媒机构输送各类广播电视编导人才。
二、专业培养要求

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广播电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，同时受到编导技能的基本训练，掌握采、编、拍、写等工作要求的基本能力，能够适应在新闻媒体、影视传播、广播电视等相关行业领域。

专业能力（A）：
A1：掌握广播电视编导基本理论，基本知识；

A2：掌握电视画面编辑、电视摄录、电视采访写作等专业方法和技术；

A3：熟悉掌握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和创作的基本理论和技能，培养能够从事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节目策划和创作人才；

A4：密切关注和了解广播电视界、文化艺术界的最新技术和应用前景；

A5：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拍摄、剪辑、写作的实践能力、创造能力、创新能力。

综合素质（B）：
B1：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正确的价值观、人文修养和健康的身心素质；

B2：具备较好的国际交流，团队合作及创新意识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具备较好的社会活动能力； 
B3：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，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必备知识；

B4：具备相应的文学和艺术素养，具备借鉴和弘扬优秀的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能力。

三、主干学科
艺术学

四、核心课程

包括《影视作品精读》、《广播电视媒介概论》、《非线性编辑》、《图片摄影》、《影视摄录基础》、《电视画面编辑》、《影视声音制作》、《电视采访与写作》、《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》、《电视纪实节目创作》、《电视文艺节目创作》、《文案写作与实习》、《电视节目导播》等课程。

五、主要实践环节

本专业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，注重实际操作能力培养，进一步增大实践性教学的比重，突出应用技术性人才培养特色。

实践环节主要有：课内实践、创作日、集中实践、毕业创作等。

课内实践是指在学科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的实践教学部分，如本专业的《图片摄影》、《影视摄录基础》、《电视纪实节目创作》、《电视文艺节目创作》课程都有大量的实践教学内容。

    创作日指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每个学期16个课时的实践教学，配合该学期课程，由班主任负责指导学生进行相应实践活动。

集中实践是指二年级暑期开学、三年级暑期开学进行的集中实践周，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、专业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。

毕业作品、撰写毕业论文、拍摄毕业联合作业等作为毕业作业的全部内容。

六、毕业标准与要求

1、最低学分要求：160学分。

2、毕业标准：修满本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并符合学校学籍管理规定，可获得广播电视编导本科毕业证书。

3、学位标准：获得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毕业证书，且毕业作品、毕业论文成绩在75分以上，经学校学位委员会批准授予文学学士学位。

七、主要课程（环节）与培养要求对应矩阵
	序号
	课程名称
	A1
	A2
	A3
	A4
	A5
	B1
	B2
	B3
	B4
	B5

	1
	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
	
	
	
	
	
	☆
	
	
	
	☆

	2
	中国近代史纲要
	
	
	
	
	
	☆
	
	
	☆
	

	3
	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	
	
	
	
	
	☆
	
	
	☆
	

	4
	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
	
	
	
	
	
	☆
	
	
	☆
	

	5
	形式与政策
	
	
	
	
	
	☆
	
	
	☆
	

	6
	大学英语Ⅰ/Ⅱ
	
	
	
	
	
	
	☆
	☆
	☆
	

	7
	体育Ⅰ/Ⅱ/Ⅲ/Ⅳ
	
	
	
	
	
	☆
	
	
	
	☆

	8
	军事训练（军事理论课）
	
	
	
	
	
	☆
	
	
	
	☆

	9
	职业发展规划与就业指导
	
	
	
	
	☆
	
	
	
	☆
	☆

	10
	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
	
	
	
	
	☆
	
	
	
	☆
	☆

	11
	劳动教育
	
	
	
	
	
	☆
	
	
	☆
	☆

	12
	中国电影史
	☆
	
	
	
	☆
	
	
	
	
	

	13
	外国电影史
	☆
	
	
	
	
	
	
	
	☆
	

	14
	中国文学史
	☆
	
	
	
	
	
	
	
	☆
	

	15
	图片摄影
	☆
	
	
	
	
	
	
	
	☆
	

	16
	广播电视媒介概论
	☆
	
	
	☆
	
	☆
	
	☆
	
	

	17
	影视作品精读I
	
	
	☆
	
	☆
	
	
	
	☆
	

	18
	影视作品精读II
	
	
	☆
	
	☆
	
	
	
	☆
	

	19
	影视作品精读III
	
	
	☆
	
	☆
	
	
	
	☆
	

	20
	影视作品精读IV
	
	
	☆
	
	☆
	
	
	
	☆
	

	21
	非线性编辑
	☆
	☆
	
	
	
	
	
	
	
	

	22
	影视摄录基础
	☆
	☆
	
	
	
	
	
	
	
	

	23
	影视声音制作
	☆
	☆
	
	
	
	
	
	
	
	

	24
	电视画面编辑
	☆
	☆
	
	
	
	
	
	
	
	

	25
	电视采访与写作I
	
	☆
	
	
	☆
	
	☆
	
	
	

	26
	文案写作与实习I
	☆
	☆
	
	
	
	
	☆
	
	☆
	

	27
	电视采访与写作II
	
	☆
	
	
	☆
	
	☆
	
	
	

	28
	文案写作与实习II
	☆
	☆
	
	
	
	
	☆
	
	☆
	

	29
	毕业论文写作
	
	
	
	☆
	
	☆
	
	
	☆
	

	30
	电视节目导播I
	☆
	
	☆
	
	
	
	☆
	
	
	

	31
	电视节目导播II
	☆
	
	☆
	
	
	
	☆
	
	
	

	32
	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I
	☆
	
	
	☆
	
	
	☆
	
	
	

	33
	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II
	☆
	
	
	☆
	
	
	☆
	
	
	

	34
	电视节目策划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
	

	35
	电视节目策划I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
	

	36
	电视纪实节目创作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☆
	

	37
	文案写作与实习III
	☆
	☆
	
	
	
	
	☆
	
	☆
	

	38
	电视纪实节目创作I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☆
	

	39
	电视文艺编导创作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
	

	40
	电视文艺编导创作I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
	

	41
	文案写作与实习IV
	☆
	☆
	
	
	
	
	☆
	
	☆
	

	42
	电视纪实节目创作II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☆
	

	43
	电视文艺编导创作II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☆
	

	44
	文案写作与实习V
	☆
	☆
	
	
	
	
	☆
	
	☆
	

	45
	电视节目策划III
	
	
	☆
	☆
	☆
	
	☆
	
	
	

	46
	军事训练
	
	
	
	
	
	☆
	
	
	
	

	47
	二年级集中社会实践
	
	
	
	
	☆
	☆
	
	
	☆
	

	48
	三年级集中社会实践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☆

	49
	创作日Ⅰ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

	50
	创作日Ⅱ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

	51
	创作日Ⅲ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

	52
	创作日Ⅳ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

	53
	创作日Ⅴ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

	54
	创作日Ⅵ
	
	
	
	
	☆
	☆
	
	
	
	

	55
	毕业作业
	☆
	☆
	☆
	☆
	☆
	☆
	
	☆
	☆
	☆

	56
	毕业论文、答辩
	☆
	☆
	☆
	☆
	☆
	☆
	
	☆
	☆
	☆


八、教学进程表

见《附表1：广播电视编导2021级教学进程表》

九、教学安排一览表

见《附表2：教学安排一览表》

十、集中实践教育教学环节安排

见《附表3：实践性教学环节设置》

十一、各环节学时学分及比例

见《附表4：各环节学时学分及比例》
主管院长：卢斌   教务处处长：王众臣 系主任：郑雅玲  专业负责人：刘成轩

